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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體藝術文化普及委員會 

第七次（五／二零至二一）會議記錄 

 

日期：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荃灣民政事務處會議廳 

 

出席者： 

區議員 

賴文輝議員（主席） 

劉卓裕議員（副主席） 

李洪波議員 

邱錦平議員，BBS，MH 

易承聰議員 

林錫添議員 

陸靈中議員 

黃家華議員 

葛兆源議員，MH 

趙恩來議員 

劉志雄議員 

潘朗聰議員 

劉肇軒議員 

謝旻澤議員 

譚凱邦議員 

 

 

政府部門代表 

王芬妮女士 高級經理（新界南）文化推廣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蕭婉貞女士 荃灣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黃俊英女士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 3（策劃及統籌） 社會福利署 

廖穎琪女士 學校發展主任（荃灣）2 教育局 

陳子儀女士 高級聯絡主任(1) 荃灣民政事務處 

 

荃灣區議會秘書處代表 

林曉蓉女士 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荃灣民政事務處 

蕭頌聲先生 行政主任（區議會）1 荃灣民政事務處 

黃愷翹女士（秘書） 行政主任（區議會）2 荃灣民政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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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內容 

I 歡迎及介紹 

 主席歡迎各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並介紹社會福利署助理社

會工作主任 3（策劃及統籌）黃俊英女士，她暫代李婉儀女士出席是次會議。 

 

2. 主席表示，介紹文件的委員的發言時間最多為兩分鐘，每名提交文件的委員可補充

發言一次，該委員可選擇於部門回應後發言或在議題完結前總結發言，發言時間最多為

兩分鐘。就每項議程而言，除提交文件的委員外，每位委員只可於會議上發言一次。主

席於討論前會確認發言人數，如就有關議題發言的議員不多於五位，則每人的發言時間

最多為兩分鐘；如多於五位，則每人的發言時間最多為 1.5 分鐘。有關部門代表最多可

發言兩次，每次最多為兩分鐘。 

 

II 第 1 項議程：通過十月二十九日第六次委員會會議記錄 

3. 主席表示，截至會議前，荃灣區議會秘書處（下稱“秘書處”）收到陸靈中議員提

出的三項修訂建議，有關修訂如下：  

(1) 十月二十九日會議記錄第 45(1)段第二行“並預算 588 萬元支持＂修訂為“涉

及預算 588 萬元＂； 

(2) 十月二十九日會議記錄第 45(1)段第七行“亦不重視地區體育發展。他對此表

示失望＂修訂為“亦不重視地區體育發展，他強調辦好體育發展從地區做起也

很合理。他對此表示失望＂；以及 

(3) 十月二十九日會議記錄第 49(1)段第二至第四行“其中一個職系負責軟件發展，

例如舉辦訓練班；另一個職系則負責硬件發展，例如在區內興建體育設施。他

認為該兩個職系合併後未能專責跟進軟件或硬件發展，使區內推廣體育的力度

大不如前＂修訂為“當中康樂事務主任職系負責硬件（例如室內體育館和公園）

的管理，而康樂體育主任職系則專注軟件的推展，例如舉辦體育項目訓練班和

比賽。他認為該兩個職系合併為“康樂事務經理”職系後或因而未能專門地跟

進軟件或硬件的推展和管理，使區內推廣體育的力度大不如前＂。 

 

（按：易承聰議員、陸靈中議員及黃家華議員於下午二時三十二分到席。） 

 

4. 主席詢問委員是否通過會議記錄及有關修訂建議。委員一致通過會議記錄及有關修

訂建議。 

 

III 第 2 項議程：續議事項 

(A) 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九日會議記錄第 5 至 10 段：要求討論於荃灣區推廣電競文化 

5. 主席表示，林錫添議員提交有關文件。此外，創新及科技局（下稱“創科局＂）的

書面回覆已在會議上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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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委員的意見及查詢綜合如下： 

(1) 他指出將此項議題納入續議事項的用意是希望與創科局展開對話。他不滿創科

局屢次以相同的回應作書面回覆並連續三次不派員出席會議，並認為局方沒有

配合委員所期望在荃灣區發展電競的計劃（林錫添議員）； 

(2) 他對創科局的書面回覆表示失望。他指出該回覆提到電競發展可推動電競產業

鏈中其他界別的發展，例如本地遊戲、數碼娛樂和科技、媒體與通訊產業、應

用虛擬實境及串流直播等。他詢問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下稱“康文署＂）有否

考慮為推廣電競產業而作出相應配合，例如在體育館進行電競活動、制定計劃

以大力發展電競產業等，推動地區康樂發展（易承聰議員）；以及 

(3) 他認為創科局的書面回覆與上次其作出的回應一樣。他指出，雖然創科局於十

二月二十一日向委員作出較詳細的回應，但也只是簡單地介紹電競運動。他指

出電競產業在中國內地已是龐大的產業，質疑為何電競產業在內地蓬勃發展，

但在香港擔當牽頭角色的創科局卻沒有積極推動電競發展。此外，荃灣區因疫

情關係而取消“荃灣電競節 2020＂，他希望 “荃灣電競節＂可在疫情緩和後

順利舉行（主席）。 

 

（按：李洪波議員及劉肇軒議員於下午二時三十七分到席。） 

 

7. 康文署荃灣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1 回應，該署暫時未有打算引入及發展電競項目。 

 

8. 林錫添議員認為創科局的書面回覆與上次其作出的回應一樣，顯示該局沒有積極協

助荃灣區推廣電競運動。他希望康文署及荃灣民政事務處（下稱“民政處＂）可為推廣

電競產業作出相應配合，例如在體育館進行電競活動、提供更多資助等，讓電競運動可

由地區層面開始，追上時代發展的步伐。此外，他建議委員會應去信創科局要求該局交

代其權責範圍。 

 

9. 主席表示，他希望秘書處可向創科局反映委員意見。此外，委員會將不會在下次會

議上討論此項議題。 

 

（會後按：秘書處已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向創科局發信，以轉達委員的意見。） 

 

 (B) 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九日會議記錄第 42 至 50 段：誠邀體育專員蒞臨荃灣區加

強交流務求有效發展地區體育事業 

10. 主席表示，陸靈中議員提交有關文件。此外，民政事務局（下稱“民政局＂）的書

面回覆已在會議上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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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委員的意見及查詢綜合如下： 

(1) 他對民政局的書面回覆及其未有派員出席會議表示不滿及遺憾。他認為，政府

每年只進行例行公事及以作出相同的回應口徑交代，而負責體育發展的體育專

員亦不願意與區議會溝通，對地區體育發展敷衍了事。他提到在本年度的財政

預算案中，有關康體的發展計劃均只側重硬件設施發展，沒有投放資源在軟件

方面，例如舉辦訓練班、改善師資等。他認為辦好體育發展應從地區做起（陸

靈中議員）； 

(2) 他對體育專員再次沒有出席會議表示失望。他認為既然負責地區體育發展的體

育專員不願溝通，各部門便應在地區體育發展一事上積極提供協助（林錫添議

員）； 

(3) 根據資料，體育專員在二零一六年由前民政局局長委任，其負責範圍包括統籌

及推廣體育政策、協調各區政策局及部門、體育總會及相關組織、推動及落實

體育政策目標等。他詢問此項議題是否因其性質而不適合在委員會上討論，體

育專員才托詞拒絕委員會的邀請。他認為在委員會上討論地區體育發展符合體

育專員協助體育普及化的目標，因此在委員會討論此項議題是合適的（劉卓裕

議員）；以及 

(4) 他指出民政局局長雖表示有誠意與區議會溝通，但卻從未到訪荃灣區議會與委

員會面，而體育專員現時亦表示因事未能出席會議，認為局方不願與委員溝通。

他續指出，本年度財政預算案雖有篇幅提及以 3 億元撥款翻新人造草地及足球

場以促進足球發展，但其實所涉及的是換草及翻新的費用，屬恆常維修費項目，

因此不可將其視為是旨在推動體育而落實的新預算項目。他認為康文署屬體育

發展推廣的相關部門，因此該署應就此項議題提供補充資料（主席）。 

 

（按：黃家華議員於下午二時四十五分退席、葛兆源議員於下午二時四十八分到席、邱

錦平議員於下午二時四十九分退席、潘朗聰議員於下午二時五十二分到席。） 

 

12. 康文署荃灣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1 回應，就民政局的書面回覆，該署沒有其他補充。

該署會全力協助推廣體育發展及配合相關工作。 

 

13. 陸靈中議員表示，現時地區體育發展局限於千篇一律的既定框架，他希望可在區內

舉辦更有趣的比賽和活動，令荃灣居民更熱愛運動。他對康文署及民政處的回應表示失

望，希望政府部門可更積極推動區內體育發展及協助反映區議員的意見。由於體育專員

已兩次未有應邀出席會議，他建議不再將此項議題納入續議事項。 

 

14. 主席表示，委員會將不會續議此項議題。此外，委員會會去信民政局，就體育專員

不與區議會就地區體育發展進行溝通表示遺憾。 

 

（會後按：秘書處已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向民政局發信，以轉達委員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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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第 3 項議程：建議於荃灣區推廣實用射擊運動(IPSC)  

（康體第 35/20-21 號文件） 

15. 主席表示，林錫添議員提交有關文件。負責回應的部門代表為康文署荃灣區副康樂

事務經理 1 蕭婉貞女士及民政處高級聯絡主任(1)陳子儀女士。 

 

16. 林錫添議員介紹文件。 

 

17. 康文署荃灣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1 回應，該署現時與香港射擊聯合總會有定期舉辦活

動，藉以推廣氣槍射擊運動，其他團體或機構如有意在該署轄下場地舉辦康樂射撃活動，

可與個別場地的職員聯絡。若在活動安排上能保障參加者及場地器材安全，並能確保器

材的安全性符合該署要求，該署樂意在場地租用事宜上配合。 

 

18. 民政處高級聯絡主任(1)回應，由於實用射擊運動在香港尚未普及，該處建議可考慮

由康體藝術文化普及委員會轄下促進康體文藝活動策略小組在荃灣區舉辦推廣活動，讓

更多人認識實用射擊運動，該處樂意提供適切的協助。 

 

19. 委員的意見及查詢綜合如下： 

(1) 他詢問康文署是否只可在場地事宜上作出配合，而不會以其他形式如舉行培訓

課程或比賽等推廣這項運動。此外，他亦希望了解康體藝術文化普及委員會轄

下促進康體文藝活動策略小組是否可舉辦相關活動（陸靈中議員）； 

(2) 他欣悉各政府部門對推廣實用射擊運動持開放態度。他希望康文署可主動尋找

合適的機構合辦訓練班，甚或設立特定場地以進行相關的推廣活動（謝旻澤議

員）； 

(3) 他詢問非政府團體申請康文署場地以進行實用射擊運動的程序及模式，以及有

關該署在場地事宜上所提供的支援。他以桌球運動為例，希望政府部門可積極

配合，在各方面提供支援，協助推動非主流項目成為主流運動項目。他續指出，

現時雖有不同主辦團體希望推廣實用射擊運動，但礙於缺乏固定場所供訓練而

面臨經營困難。隨著實用射擊運動愈趨普及，他希望康文署可提供更多支援（易

承聰議員）； 

(4) 他指出實用射擊運動需在特定場地進行。基於安全理由，這些場地並非突然有

需要時便可輕易找到。他詢問位於楊屋道的壁球場是否可如賽馬會葵盛公眾壁

球室一樣改建成射擊中心。他認為康文署可嘗試主動尋找場地以作相關的推廣

及支援用途。另外，他指出荃灣區暫時未有場地可供進行實用射擊運動（副主

席）； 

(5) 他指出眾所周知本港壁球場的使用率偏低，而荃灣區不少的壁球場亦已改為乒

乓球室。他建議康文署可參照葵青區的做法，將區內使用率較低的壁球場改為

射擊練習場（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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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他詢問現時壁球場的使用率，以及其他地區擬將壁球場轉為其他用途的計劃詳

情。他指出現時部分人士會租用工廠大廈單位，將其改裝成射擊練習埸以進行

實用射擊活動。然而，此舉或會違反大廈公契訂明用途，導致有關人士被執法

部門檢控。他希望政府部門可持開放態度，研究將壁球場改作其他用途（趙恩

來議員）；以及 

(7) 實用射擊運動的推廣著重於是否有團體可參與推動其中。他認為康文署及民政

處未必有專業人士可給予相關專業意見。因此他提議康文署及民政處主動向有

舉辦實用射擊運動經驗的團體發出邀請，讓有關團體可在荃灣進行訓練或比

賽。他認為西樓角花園多用途活動室可用以進行相關活動。他希望可充分利用

區內現有的場地資源，以免浪費公帑。在場地安排上，政府部門可在向專業團

體取得意見後加以調整，作出相應配合。實用射擊運動在香港已較以往受歡迎，

他希望部門可嘗試以更多不同渠道作推廣（林錫添議員）。 

 

20. 秘書回應，使用區議會撥款舉辦的活動，須確保參加者以荃灣區居民為主，讓荃灣

區居民受益。 

 

21. 康文署荃灣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1 回應，該署已聯同香港射擊聯合總會定期於由賽馬

會葵盛公眾壁球場改建而成的射擊中心舉辦活動及同樂日，每月約有兩天會舉行活動。

據了解，同樂日的報名反應並不踴躍。由於實用射擊屬氣槍形式的射擊活動，有一定的

危險性，該署在處理租用場地申請時會在安全方面設有特定要求，例如對人及場地設施

會否構成危險或影響等。在符合安全措施規定下，該署樂意在租用場地事宜上作出配合。

另一方面，現時很多壁球室亦已改為多用途活動室，用作進行如乒乓球等的活動。該署

暫時未有計劃把荃灣區內的壁球室改作其他用途。該署亦備悉委員有關該署提供更多相

關支援及進行推廣的意見，並將於會後向委員提供壁球室使用率的數據資料。 

 

22. 主席促請有關部門考慮委員的意見，共同為推廣實用射擊運動而努力。 

 

V 第 4 項議程：資料文件 

23. 委員備悉下列資料文件的內容： 

(1) 地區團體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舉辦旅行的撥款申請 

（康體第 36/20-21 號文件）； 

(2) 康體藝術文化普及委員會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一日至二零二一年二月十七

期間以傳閱文化方式議決的事項 

（康體第 37/20-21 號文件）；以及 

(3) 康體藝術文化普及委員會截至二零二一年二月八日止的撥款財政報告 

（康體第 38/20-21 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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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第 5 項議程：其他事項 

24. 主席報告，已收到荃灣足球會通知，該會來年不會申請荃灣區議會的撥款及授權。

荃灣區足球代表隊工作小組（非常設工作小組）將召開第二次會議，屆時將商討招募足

球隊代表荃灣區參與香港足球總會（下稱“足總”）聯賽的事宜。 

 

25. 委員的意見及查詢綜合如下： 

(1) 鑑於荃灣足球會不申請荃灣區議會撥款及授權，他詢問是否意味現時沒有任

何球隊希望成為荃灣區隊（林錫添議員）；以及 

(2) 他指出過往習慣將荃灣足球會等同代表荃灣區參與足總聯賽的足球隊。他詢

問荃灣足球會在不申請撥款及授權後下與足總及區議會的關係（副主席）。 

 

26. 民政處高級聯絡主任(1)回應，過去在區議會授權該足球隊代表荃灣區的情況下，區

議會每年均會向該隊撥款，而該隊亦會代表荃灣區參與足總轄下的足球聯賽。惟在現時

的新常態下，很多做法未必可如以往一般。據悉荃灣足球會經商議後，決定於本財政年

度不申請區議會撥款，亦沒有要求荃灣區議會授權。 

 

27. 委員的意見及查詢綜合如下： 

(1) 他指出，足總聯賽開放予所有足總屬下已登記成為會員的足球隊參加，而區議

會只會討論是否授權一支足球隊成為區隊。根據資料，現時元朗及西貢區均在

本年度轉為授權其他球隊代表該區參賽。由於現階段荃灣足球會沒有申請授權，

故此可公開招募荃灣區隊。在荃灣足球會不申請授權及撥款的消息傳出後，曾

有現役的甲、乙、丙組及港超聯球會聯絡他，表示有興趣應徵成為荃灣區隊。

然而，由於本年度球季已開始，加上財政年度將完結，故此未必趕及撥款予新

招募的團體。有見及此，他建議可在下屆球季開始前先行討論授權哪隊球隊代

表荃灣區參賽的事宜（主席）； 

(2) 他詢問是否可與有興趣應徵成為荃灣區隊的隊伍會面（林錫添議員）； 

(3) 他詢問現階段是否已經正式提出招募申請（副主席）；以及 

(4) 他詢問是否會在下個財政年度邀請不同足球隊申請成為荃灣區隊，而該獲授權

的隊伍是否在由委員決定款額後便可獲得區議會撥款支持其參與二零二二至

二三球季的足總聯賽。他亦詢問招募區隊的程序可否提前於今年六月至八月舉

行、以及是否必須在荃灣區有場地作主場才可成為區隊（譚凱邦議員）。 

 

28. 康文署荃灣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1 回應，該署會為已獲授權成為區隊的地區足球隊每

球季提供 36 節免費足球場作訓練之用。 

 

29. 主席表示，招募區隊的程序可於本年度第二季開始，但前提是該球隊必須是二零二

一至二二球季獲足總認可的參賽球會。委員須先在有關工作小組上決定並通過招募區隊

的方式，才可與有興趣應徵成為荃灣區隊的隊伍會面。如有新隊伍獲選為區隊，該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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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可代表荃灣區參與二零二一至二二球季的足總聯賽。在該隊伍獲得授權成為區隊後，

康文署會為該隊預留足球場作訓練之用，該隊亦可有優先權選擇使用荃灣區內球場作為

主場。另一方面，足總聯賽的比賽場地由足總決定，但會盡量安排甲、乙、丙組球隊在

其所屬地區的球場進行比賽。若球隊屬超聯球會，可享選擇主場的權利；若球隊屬區隊，

則可有優先權選擇使用所屬地區球場作為主場。有關招募新區隊及授權事宜，將會在有

關工作小組上作詳細討論。 

 

30. 主席提醒委員，下次會議日期為四月十五日，提交文件的最後日期為三月二十六日。 

 

VII 會議結束 

31.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三時二十五分結束。 

 

 

 

荃灣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二日 

 


